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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第3季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(表格式) 

製作日期：114年9月15日 

一、委員組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召集人：林俊寬 

委員：李昭仁、陳姵潔 

二、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(一)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

       依本小組114年第2季會議決議，本次視察重點為「收容人復歸轉銜業務」機關辦理情形。 

   (二)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

 1.本小組於114年9月1日於屏東看守所召開本年度第3次視察會議，由貴所人員當場解說並回應委員提出之問題。 

 3.114年度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視察重點及日期，擬請貴所向委員進行討論後，於開會前一個月提供業務單位準備及通知委  

   員出席。 

三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（由視察小組提出） 

收容人復歸轉銜 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： 無建議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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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 （一）依據監獄行刑法第1條、64條、139條及第142條辦理。 

（二）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，矯正機關作為亦為 

      其中一環，復歸轉銜工作因而顯得格外重要，尤其對於再犯 

      率相當高的毒品犯及社會大眾關注的精神疾患收容人，加強 

      渠等出監前宣導、輔導及家庭支持，重視出監後通報及各項 

      社會資源轉介，提供跨專業合作協助，藉由網絡連結機制的 

      強化，增強其出監後適應社會生活能力，俾降低再犯率，鞏 

      固社會安全網。 

1. 毒品施用者出監轉銜： 

（1）由貴所社工或個管師等專業人員，實施毒品施用者出監前需 

     求評估，適時轉介。 

（2）與社區網絡單位（衛生局毒品危害防制中心、勞工局就業服 

     務中心、社會局、更生保護會等）共同研商賦歸轉銜處遇服 

     務方案，協助毒品施用者順利回歸社區。 

（3）依個案需求召開「個案出監轉銜會議」，每季輪流召開「業務 

     協調聯繫會議」，研商精進復歸轉銜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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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精神疾病者出監轉銜： 

（1）精神疾病收容人於出監前安排門診評估後，填具通知書函送 

     地方衛政主管機關，以利後續社區追蹤保護。 

（2）有多元需求需跨單位或跨專業合作協助之個案，由貴所邀集 

     社區支持系統（衛政、社政、警政、勞政、觀護、更生）召 

     開個案轉銜聯繫會議，決定釋放措施。 

（3）遇有轉銜困難之個案，不定期召開「個案出監轉銜會議」，每 

     半年輪流召開「業務協調聯繫會議」，由各區域矯正機關主 

     辦，邀請當地社區網絡單位參加。 

二、屏東看守所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：參考附件。 

四、視察小組建議 

無。 

五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

  目前該所無解除追蹤、解除追蹤持續辦理、繼續追蹤等案。 

六、附件：會議紀錄一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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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度第 3季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4 年 9月 1日(星期一)下午 14：00 

二、地點：本所 2樓會議室 

三、出席人員：林俊寬、李昭仁、陳姵潔、陳龍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紀錄：譚伃絢 

五、主席致詞： 

        大家好，今天是屏東看守所 114 年第三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，感謝各 

    位委員百忙之中仍抽空出席，今天視察的重點為收容人賦歸轉銜機制機關 

    辦理情形，由貴所人員先行報告，會後進行綜合討論及意見交流。 

六、委員討論事項及詢答： 

   林俊寬委員： 

         請問聯繫會議與轉銜會議的不同處為何？ 

      陳秘書回應：「聯繫會議」是針對轉介情形及銜接機制，定期召開，建 

                  立交流平台，分享彼此資源，精進各項處遇措施；「轉銜 

                  會議」是針對具多重議題須跨單位、跨專業合作協助、轉 

                  銜困難等個案，不定期召開，共同協調研討個案之處遇或   

                  離開矯正機關後續轉介等事宜。 

   陳姵潔委員： 

         請問除了精神疾病跟毒品犯之外，其他收容人是否也會有轉銜的需 

         求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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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陳秘書回應：對於衰老、疾病等弱勢收容人或家庭因素無人照顧等，社 

                  會局設有老人科及社會福利科，渠等科認有需要時會安排 

                  入監與收容人公務接見進行評估，如有符合標準則會協助 

                  安置或其他療養照護。 

   李昭仁委員： 

         收容人出監前，是否會調查哪些人需要相關轉銜協助，在機關內是 

         否有專責單位負責個案管理及追蹤？ 

      陳秘書回應：收容人入監前皆會進行新收調查，遇有特殊個案，本所輔 

                  導科皆會造冊列管，密切注意動態；所有受刑人在出監前 

                  三個月皆會填寫出監複查表，調查其出監後是否有需要表 

                  列協助事項。 

   林俊寬委員： 

         以上感謝陳秘書的解說，請問各位委員還有沒有疑問的？如果沒有 

         ，那麼這次的會議就到此結束，謝謝。 

 

七、散會：15：00 

 

 


